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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灣傷口造口及失禁護理學會 函 

 

 

 

受文者：文列單位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01 日 

發文字號：台傷護于字第 1100801 號 

速別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  

主旨：為確保傷口造口及失禁護理師的照護能力，本會將核發「台灣傷口

造口及失禁護理師執業能力證書」，貴屬凡符合核發條件者，歡迎提

出申請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會第六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(110.7.3)辦理。 

二、 本會即日起受理首次申請「台灣傷口造口及失禁護理師執業能力證

書」，凡符合核發條件者，均可郵寄提出申請。 

三、 「台灣傷口造口及失禁護理師執業能力證書核發辦法」、「執業能力證

書核發施行細則」及申請表格請自行上網下載使用。 

四、 聯絡人：胡麗霞、張美英、李豫芸小姐(本會秘書處) 

 

正本：各醫療院所、本會理監事及委員 

 

理事長   

通訊地址：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92 號 13 樓之 3 

電子信箱：ostomy94@gmail.com    聯絡人：胡麗霞 

傳    真：(02)25010862           電話：02-25010852 

網    址：http：//www.twocna.org.tw/   

檔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
 


